杭州师范大学教职工联系学生寝室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关于深入开展学校文明寝室建设的通知》的要求，切实加强学校育人工作，为学生健康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环境，充分发挥教职工在学生培养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教职工是学生增长知识和人生发展的导师，肩负着教书和育人的双重使命，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力军。教职工联系公寓制度，通过走访、座谈、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交流，促进教学相长，促进学生成长。

二、工作职责

1.关心学生的思想状况，鼓励学生在政治上积极上进，做学生政治上的引路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关心学生的学业，在学业上加强对学生的指导，积极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立志成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引导学生参加科学研究训练，积极为学生开设专题学术讲座；帮助学生提高综合素质，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

3.关心学生的生活，做学生生活中的长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引导他们自强、自立，培养他们良好的心理素质。

4.发挥好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桥梁作用，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反映学生中存在的问题和学生对学校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三、实施要求

1.教职工联系公寓制度的建立是我校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举措，全体教职员工应积极参加。

2.教职工要经常与学生保持沟通、联系，采用走访、座谈、网络交流等多种方式，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关心学生全面成长作为首要任务。

3.教职工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要有一定的政治敏锐性和奉献精神，努力营造学校良好的育人环境和氛围。自觉增强参与社会工作的意识，正面宣传国家和学校的方针政策及有关精神。

4.教职工要为人师表，以身示范，充分发扬人格魅力，以高尚的人格效应感染所带学生。

四、管理与考核

1.各学院积极做好宣传、动员工作，根据参加教职工意愿与学生实际情况，联系相关学院学生，并确保每个学生寝室都有教职工联系。

2.联系教职工填写师生联系信息表，做好师生联系活动情况记录。对联系学生的成绩、思想状况、生活及心理健康等方面进行记录，学年结束对每个学生进行简单评议。

3.学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不定期地分别组织召开学生、教职工座谈会，了解教职工联系学生公寓过程中的情况及师生的建议和要求。

4.学校文明寝室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进行一次小结，每学年进行一次总结，对成绩突出的教职工予以表彰奖励。

5.学校将学院开展联系活动作为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将教职工联系学生公寓的情况作为教职工晋升的重要内容之一，纳入“三育人”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评选条件。

五、其他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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